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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第一件事是第六条誡命禁止的是什么。我们每个礼拜

聚会时都朗读这条誡命，我从小就听到不可杀人这一教导。我父母从来没有教导

过我所有的战争都是邪恶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小的时候就赞成死刑，我从来

也没想过死刑有任何地方违背‘不可杀人’的教导。你打开圣经，读到《出埃及

记》20：13“不可杀人”，一般说来，这个翻译是对的。但翻过几页后，就看到

神命令某些罪要判处死刑。怎么解释呢？是不是相互矛盾？还是他所用的词有特

别的含义？圣经里一共有四个子，可以翻译为杀人，或谋杀。这里就是其中之一。

如果你把整本旧约读一遍，《出埃及记》20 章里的这个‘杀人’一字从来没有一

次用在杀动物上， 也没有用在对罪犯处以死刑上。同样，战场上的杀戳用的也

不是这个字。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神在《申命记》里以不同的具体个例来说明

《出埃及记>20:13 里的‘杀人’这个字。比方说，人不准预谋杀害别人，也不

准报仇杀害人。所以说，把‘不可杀人’翻成‘不可谋杀’也不合适。此外，在

误杀的例子用的也是这个字。所以说神不仅‘禁止‘谋杀’，也禁止误杀。这里

的误杀是指双方因争执、打架，失去控制所造成的杀人。也可称为主动误杀。另

外一种是被动误杀，就是《申命记》砍树时斧头飞出去造成的杀人。同样也包括

在此誡命里。因为有时候的确会发生意外事故，但圣经清楚地规定，这种误杀的

后果和谋杀不一样， 并且还设立逃城，详细规定了如何具体执行。 

从以上的这些例子里我们可看到，这条誡命不仅不准我们夺取生命，并且要

求我们保护生命，让我们看到神是多么重视生命。因为圣经一上来就告诉我们，

男人女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我们还会看到，这条誡命规定杀人偿命，但并

未规定禁止战争。有人或许会问，这是否矛盾？让我们来看《创世记》亚伯和该

隐的故事。我们的始祖刚堕落不久，人的堕落罪性一览无遗:哥哥谋杀弟弟。因

为弟弟亚伯献的祭被神悦纳，哥哥该隐嫉火中烧，恨恶并谋杀了弟弟。接下来，



这种仇恨之心在人的后代心里扎下了根。到了第七代的拉麦，竟公然说唱起自己

因别人伤了他，把那人给杀了。你看这里的不义不公报复。圣经规定只有当犯罪

性质极端严重时才判处死刑。因着拉麦这样的穷凶极恶，圣经说：“耶和华见人

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创世记 6：

5-6)。神让大洪水灭了世界之后，就给人的一个命令：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

被人所流，因神造人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记 9：6）。 

这条誡命为什么这么严重？因为杀人不仅是夺走人的生命，而是直接攻击神

的尊严和荣耀。哪怕是生来就带着罪性的堕落人类身上，仍然带着神的形象。可

见谋杀之罪的严重性。判处死刑为的是保护其他人的生命，也警告其他人不要效

仿。加尔文说：‘我们的邻舍身上带着神的形象，谁利用他，滥用他，糟蹋他就

是对神的攻击’。圣经给了我们几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情况下杀人是正当的，但必

须是使用符合圣经的方法。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惜生命、保护生命。比如说，

正当防卫不是夺取生命，而是保护生命。两年前新闻上报道过，奥克拉荷马州的

麦金立夫人，孤身一人和自己出生不久的婴儿在家，用枪打死了手持尖刀破门而

入的强盗，就是一个正当防卫的例子。你可以从电视上听到，强盗闯入之前警方

录下来的报警电话里，她清楚地说，她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婴儿的生命。 

正当防卫也包括正义战争。我们没有时间来详细讨论正义战争，但只要战争

是为了保护更多的生命不致毁灭，保护一个社会，而不是为了获得利益，那就是

正义战争。G·K·切斯特顿（英国著名的文学家，剧作家，哲学家，文艺品论家，

基督教神学家）写得好：‘真正的战士奋不顾身勇敢作战，不是因为他恨面对的，

而是他爱身后的’。因此，圣经支持基督徒参与保卫自己国家的正义战争。 

这条誡命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命，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与

这条誡命上早已背道而驰。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久了或许已经麻痹，‘安乐死’，

‘堕胎’这些美妙包装的名词，事实上是为了自己的方便而杀害未出生的胎儿。

有些政府官员为动物大喊大叫，却对杀害未出生的胎儿视而不见，实在令人气愤。

我们的祷告、投票，都应该从保护生命出发，做一切我们能做的。 

我们常常以为至少这一条誡命我没有违反，杀人是我们连想都没想到过的。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条誡命的中心是保护生命，不仅是禁止我们去做的，更是

要求我们积极主动地去做保护生命的事。 



主耶稣是怎么说的？“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

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

兄是拉加（藐视）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利（蠢猪）的，难免地狱

的火”。后来他有教导说：“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诽谤，奸淫，苟合，

偷盗，妄证，亵渎”。有位诗作者所：伤害人的不是手，而是心里的恨。 

或许你一生中从来没有碰过一下别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在这条誡命上无

罪。你心里对别人的嫉妒、仇恨、恶念、背后说人的坏话等等都同样违背了‘不

可杀人’ 这条誡命。使徒约翰说：“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

为什么杀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凡恨他弟兄的，

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海德堡要理问答入木三分：问：我们怎么才能遵守这条誡命？答：我不当损

害他的名誉，恨恶、伤害或者谋杀我的邻居。不可在心思意念里、话语上、姿势

上、更不要说付诸于行为。请注意，这里说我不当以话语谋杀我的邻舍。就是我

心里对他起恶念，当他遭遇不幸时我幸灾乐祸。那么什么是姿势上 谋杀呢？或

对人不消一顾，或投之以鄙视眼光，都等于是在慢慢地谋杀他。这样的教导的确

很重。对照这些教导，你我都跑不了，都难免地狱的火。

然而我们来看主耶稣基督，听未伤过人，从未对任何一个人有过任何恶念，

哪怕他们无缘无故地逼迫他，羞辱他，他连嘴都不还，也没有因罪发怒。在到了

生命的最后，他站在所谓的审判官彼拉多面前。结果彼拉多把一个真正的强盗、

死刑犯巴拉巴，给放了，却判处这位清白无故死刑。这不仅是一个新约的故事，

根据圣经，这也是我们的故事。那个干尽了恶事的巴拉巴，就像我们一样明明有

罪却被释放。不是因为他的清白，而是那位清白的替他而死。基督替我们受了死

刑，不但是死刑，不仅是身体上的惩罚，他承受了真正的地狱审判；父神的震怒

倾倒在他身上。因为这震怒本应临到我们，因着我们所思、所想、所说、所行。

杀人的不能进入神的国。但我们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使徒约翰刚说完‘你们晓

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 接下来一句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

就知道何为爱”。

这就是基督为你所做的， 并且是你还是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现在你

已经是他的儿女，虽然你们在这条誡命上仍然失败，但他已经承受了你本应得的



惩罚，释放了你。违反了这条誡命的后果只有两种：要么承受死刑审判，要么有

人替你代受惩罚。那人只有一位---义人耶稣基督。“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

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并且基督要求我们不但爱弟兄，也要爱仇敌。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有的德行。

这是看上去缺乏理智的德行，就像好撒马利亚人那样，照顾跟你毫无关系的人，

为那些反对你的人考虑，因为他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我们一起祷告。 


